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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托凭证代码：689009 存托凭证简称：九号公司 公告编号：存托人2026-002
存托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九号有限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
股东会2026年第1次征求存托凭证

持有人投票意愿的结果公告
本存托人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6年6月6日，本存托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就九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于

2026年6月26日在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兴奔路1号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向境内存托凭证持有
人征求投票意愿。

本次征求投票意愿为本存托人2026年第1次征求投票意愿，参与本次征求投票意愿并向本存托
人作出投票指示的存托凭证持有人共有398人，代表存托凭证270,858,361份（占存托凭证总数的比
例为37.0408%），其中对应上市公司A类普通股数量11,890,528股（因基础证券与存托凭证转换比例
为1:10，采用四舍五入方式取整）；B类普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15,195,308.1股（合计占上市公司表
决权总数的比例为56.88%）。

现就本次投票意愿征求结果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投票意愿征求结果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意愿征求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类型

存托凭证（不包括特别表决

权存托凭证）

特别表决权存托凭证

同意

票数

117,743,161
759,765,405

比例（%）

13.4001
86.4676

反对

票数

995,157
0

比例（%）

0.1133
0.0000

弃权

票数

166,962
0

比例（%）

0.0190
0.0000

2、议案名称：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意愿征求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类型

存托凭证（不包括特别表决

权存托凭证）

特别表决权存托凭证

同意

票数

117,724,783
759,765,405

比例（%）

13.3981
86.4676

反对

票数

998,657
0

比例（%）

0.1137
0.0000

弃权

票数

181,840
0

比例（%）

0.0207
0.0000

3、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意愿征求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类型

存托凭证（不包括特别表决

权存托凭证）

特别表决权存托凭证

同意

票数

118,241,799
759,765,405

比例（%）

13.4569
86.4676

反对

票数

499,868
0

比例（%）

0.0569
0.0000

弃权

票数

163,613
0

比例（%）

0.0186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意愿征求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类型

存托凭证（不包括特别表

决权存托凭证）

特别表决权存托凭证

同意

票数

114,806,292
759,765,405

比例（%）

13.0659
86.4676

反对

票数

3,818,025
0

比例（%）

0.4345
0.0000

弃权

票数

280,963
0

比例（%）

0.032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意愿征求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类型

存托凭证（不包括特别表

决权存托凭证）

特别表决权存托凭证

同意

票数

114,421,867
759,765,405

比例（%）

13.0222
86.4676

反对

票数

4,146,973
0

比例（%）

0.4720
0.0000

弃权

票数

336,440
0

比例（%）

0.0383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意愿征求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类型

存托凭证（不包括特别表决

权存托凭证）

特别表决权存托凭证

同意

票数

117,957,993
759,765,405

比例（%）

13.4246
86.4676

反对

票数

412,562
0

比例（%）

0.0470
0.0000

弃权

票数

534,725
0

比例（%）

0.0609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意愿征求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类型

存托凭证（不包括特别表决

权存托凭证）

特别表决权存托凭证

同意

票数

117,804,089
759,765,405

比例（%）

13.4071
86.4676

反对

票数

742,947
0

比例（%）

0.0846
0.0000

弃权

票数

358,244
0

比例（%）

0.0408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意愿征求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类型

存托凭证（不包括特别表决

权存托凭证）

特别表决权存托凭证

同意

票数

117,777,460
151,953,081

比例（%）

43.4830
56.1006

反对

票数

941,880
0

比例（%）

0.3477
0.0000

弃权

票数

185,940
0

比例（%）

0.0686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意愿征求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类型

存托凭证（不包括特别表

决权存托凭证）

特别表决权存托凭证

同意

票数

115,860,575
759,765,405

比例（%）

13.1859
86.4676

反对

票数

2,861,265
0

比例（%）

0.3256
0.0000

弃权

票数

183,440
0

比例（%）

0.0209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意愿征求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类型

存托凭证（不包括特别表决

权存托凭证）

特别表决权存托凭证

同意

票数

118,561,166
759,765,405

比例（%）

13.4932
86.4676

反对

票数

236,563
0

比例（%）

0.0269
0.0000

弃权

票数

107,551
0

比例（%）

0.0122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意愿征求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类型

存托凭证（不包括特别表

决权存托凭证）

特别表决权存托凭证

同意

票数

105,547,679
759,765,405

比例（%）

12.0122
86.4676

反对

票数

13,265,438
0

比例（%）

1.5097
0.0000

弃权

票数

92,163
0

比例（%）

0.0105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意愿征求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类型

存托凭证（不包括特别

表决权存托凭证）

特别表决权存托凭证

同意

票数

105,515,967
759,765,405

比例（%）

12.0086
86.4676

反对

票数

13,268,438
0

比例（%）

1.5101
0.0000

弃权

票数

120,875
0

比例（%）

0.0138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意愿征求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类型

存托凭证（不包括特别

表决权存托凭证）

特别表决权存托凭证

同意

票数

105,565,130
759,765,405

比例（%）

12.0142
86.4676

反对

票数

13,218,900
0

比例（%）

1.5044
0.0000

弃权

票数

121,250
0

比例（%）

0.0138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意愿征求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议案名称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 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 2026年度对外担保预

计的议案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

务的议案

关于 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

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6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关于公司《2026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 2026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8,241,799
114,806,292

114,421,867

117,957,993

117,804,089

117,777,460

115,860,575

118,561,166

105,547,679

105,515,967

105,565,130

比例（%）

99.4420
96.5527

96.2294

99.2033

99.0739

99.0515

97.4394

99.7106

88.7662

88.7395

88.7808

反对

票数

499,868
3,818,025

4,146,973

412,562

742,947

941,880

2,861,265

236,563

13,265,438

13,268,438

13,218,900

比例（%）

0.4204
3.2110

3.4876

0.3470

0.6248

0.7921

2.4063

0.1990

11.1563

11.1588

11.1172

弃权

票数

163,613
280,963

336,440

534,725

358,244

185,940

183,440

107,551

92,163

120,875

121,250

比例（%）

0.1376
0.2363

0.2829

0.4497

0.3013

0.1564

0.1543

0.0905

0.0775

0.1017

0.1020

(三) 关于议案投票意愿征求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听取了《关于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2、特别决议议案：5、10-13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3-13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1-13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拟作为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存托凭证持有

人或者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存托凭证持有人。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6、公司设置了特别表决权安排，根据《公司章程》，存托凭证持有人Putech Limited、Cidwang Limit⁃

ed、Hctech I L.P.、Hctech II L.P.、Hctech III L.P.持有的存托凭证所对应的B类普通股股份每份具有 5
份表决权，持有的存托凭证对应的A类普通股股份每份具有1份表决权，其他存托凭证持有人持有的
存托凭证所对应的A类普通股股份每份具有 1份表决权。上述议案中，1-7、9-13均适用特别表决

权。涉及的每一B类普通股股份享有的表决权数量与每一A类普通股份的表决权数量相同的议案:
8。

（四）存在的表决权差异安排

公司采用特殊投票权结构，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股份分为A类普通股股份（普通股份）和B
类普通股股份（特别表决权股份），公司每份B类普通股股份具有5份表决权，每份B类普通股股份的

表决权数量相同，除表决权差异外，A类普通股股份与B类普通股股份具有的其他股东权利完全相

同。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高禄峰、王野合计控制公司57.57%的投票权。

公司股东对下列事项行使表决权时，每一B类普通股股份享有的表决权数量仍与每一A类普通

股股份的表决权数量相同：

（1）对公司章程作出修改；

（2）改变B类普通股股份享有的表决权数量；

（3）聘请或者解聘独立董事；

（4）聘请或者解聘审计委员会成员；

（5）聘请或者解聘为公司定期报告出具审计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

（6）公司分立、分拆、合并、解散和清算。

截至目前，存托凭证持有人Putech Limited、Cidwang Limited、Hctech I L.P.、Hctech II L.P.、Hctech
III L.P.持有的存托凭证所对应的B类普通股股份每份具有5份表决权，持有的存托凭证对应的A类

普通股股份每份具有1份表决权，其他存托凭证持有人持有的存托凭证所对应的A类普通股股份每

份具有1份表决权：

存托凭证持有人主体名称

Putech Limited

Cidwang Limited

Hctech I L.P.

Hctech II L.P.

Hctech III L.P.

表决权股份对应存托凭证

数量（份）

43,203,940
9,860

42,676,828
72,012

10,000,714
1,190,411
44,984,479
2,307,332
11,087,120
1,156,601

特别表决权股份与普通

股份的表决权比例

5
1
5
1
5
1
5
1
5
1

合计持有表决权数量

216,019,700
9,860

213,384,140
72,012

50,003,570
1,190,411

224,922,395
2,307,332
55,435,600
1,156,601

合计持有表决权比

例

16.17%
0.00%
15.98%
0.01%
3.74%
0.09%
16.84%
0.17%
4.15%
0.09%

二、股东授权代表出席股东大会投票的相关安排

（一）股东授权代表的投票

本存托人已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九号有限公司存托凭证存托协议》的约定，将从存托凭证持有

人处征求到的投票意愿结果发送给境外托管人，由境外托管人将投票结果传递至上市公司，并由股

东授权代表在上市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根据投票意愿结果行使了存托凭证所对应的基础股票的

表决权。

（二）存托凭证持有人未参与投票意愿征求的处理

对于未参与投票意愿征求也未对存托人做出投票指示的存托凭证持有人，其所持存托凭证对应

的基础普通股视为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存托凭证对应的基础普通股不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存托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0021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公告编号：2026-049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徐祺琪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5,870股，占公司总

股本（股本以2026年3月31日股本数计算）比例为0.001626%，股份来源为股权激励取得。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6年5月22日，公司披露了《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26-038）。因自身资金需求，徐祺琪先生计划于2026年6月12日至9月11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不超过11,400股公司股份，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404%，减持数量不超过其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祺琪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1,400股，
占公司总股本（股本以2026年3月31日股本数计算）比例为0.000404%，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徐祺琪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45,870股

0.001626%
股权激励取得：45,870股

注：由于公司目前处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实施阶段，持股比例以公司截至2026年3月31
日股本数2,821,234,945股为基数进行计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徐祺琪

2026年5月22日

11,400股

2026年6月26日～2026年6月26日

集中竞价减持，11,400股

15.71～15.71元/股
179,094元

已完成

0.000404%
不超过：0.000404%

34,470股

当前持股比例 0.001222%
注：由于公司目前处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实施阶段，持股比例以公司截至2026年3月31

日股本数2,821,234,945股为基数进行计算。
(二)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 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调整业绩比较基准
并修订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的相关规定，为更好地反映基金投资风格，提
高基金业绩表现与业绩比较基准的可比性，经与各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决定自2026年7月27日起调整旗下部分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并对基金
合同等法律文件有关条款进行修订。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业绩比较基准调整情况
本次调整业绩比较基准的基金及调整前后的业绩比较基准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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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全称

银华优势企业证券投资

基金

银华和谐主题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华科技创新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银华瑞泰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华瑞祥一年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银华卓信成长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华动力领航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银华万物互联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华稳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华远兴一年持有期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华月月享 30 天持有

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华季季盈 3个月滚动

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银华月月鑫 30 天持有

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华季季鑫 90 天持有

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华华智三个月持有期

混 合 型 基 金 中 基 金

(FOF)

原基金合同业绩比较基准

标普中国A股 300指数*70%+上证国债指数收

益率*20%+同业活期存款利率*10%
沪深 300指数收益率*55%+中国债券总指数收

益率*45%

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成份指数收益率*70%+中债

综合财富指数收益率*30%

沪深 300指数收益率*25%+恒生指数收益率*
25%+中证全债指数收益率*50%

沪深300指数收益率*60%+恒生指数收益率(使
用估值汇率调整)*20%+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

20%
沪深 300指数收益率*60%+中国债券总指数收

益率*40%
沪深 300指数收益率*50%+中证港股通综合指

数(人民币)收益率*30%+中债综合指数(全价)收
益率*20%

沪深 300指数收益率*50%+中证港股通综合指

数(人民币)收益率*30%+中债综合指数(全价)*
20%

中证互联网指数收益率*50%+中证全债指数收

益率*50%

一年期人民币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税后)+1.00%

中债综合指数(全价)收益率*90%+中证 800指

数收益率*5%+恒生指数收益率(使用估值汇率

调整)*5%
中债新综合全价(1-3年)指数收益率*80%+一年

期人民币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税后)*20%

中债新综合全价(1-3年)指数收益率*80%+一年

期人民币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税后)*20%

中债综合指数(全价)收益率*80%+一年期人民

币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税后)*20%
中债综合指数(全价)收益率*80%+一年期人民

币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税后)*20%

沪深 300指数收益率*30%＋中债综合全价(总
值)指数收益率*70%

调整后的新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300指数收益率*70%+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

*25%+活期存款基准利率*5%
中证 800指数收益率*75%+中债-综合财富（总

值）指数收益率*20%+活期存款基准利率*5%
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成份指数收益率*90%+中债-
综合财富（总值）指数收益率*5%+活期存款基准

利率*5%
中证 800 指数收益率*65%+恒生指数收益率*
25%+中债-综合财富（总值）指数收益率*5%+活

期存款基准利率*5%
中证 800 指数收益率*65%+恒生指数收益率*
25%+中债-综合财富（总值）指数收益率*5%+活

期存款基准利率*5%
沪深300指数收益率*75%+中证全债指数收益率

*20%+活期存款基准利率*5%
沪深300成长指数收益率*70%+中证港股通综合

指数(人民币)收益率*15%+中债-综合全价(总值)
指数收益率*10%+活期存款基准利率*5%

沪深300成长指数收益率*80%+中证港股通综合

指数(人民币)收益率*5%+中债-综合全价(总值)
指数收益率*10%+活期存款基准利率*5%

中证互联网指数收益率*70%+中证全债指数收益

率*25%+活期存款基准利率*5%
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80%+中证

800指数收益率*20%

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95%+中证

800指数收益率*5%

中债-新综合全价（1-3年）指数收益率*95%+活

期存款基准利率*5%

中债-新综合全价（1-3年）指数收益率*95%+活

期存款基准利率*5%

中债-新综合全价（1-3年）指数收益率*95%+活

期存款基准利率*5%
中债-新综合全价(1-3年)指数收益率*95%+活期

存款基准利率*5%
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65%+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15%+标普 500 指数（S＆P 500
Index）收益率*15%+活期存款基准利率*5%

上述基金调整业绩比较基准要素的原因、差异及影响详见附件《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原因及合理
性说明》。

二、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修订内容
（一）基金合同具体修订内容包括：在“基金的投资”章节中的“业绩比较基准”部分列明基金调整

后的业绩比较基准、设定原因（包括与基金产品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策略、投资比例限制的匹配
情况）、基准要素相关信息（包括发布机构、代码、查询途径等）、业绩比较基准的计算方法、管理投资
偏离业绩比较基准的定性或定量方法，以及未来可能变更业绩比较基准的情形和程序。

另外，本次修订同步更新了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基本信息（如有）。基金管理人后续将一
并更新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相关内容。

（二）本次修订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基金管理人已履行规定的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修订后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
新）将在基金管理人网站（www.yhfund.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
fund）发布。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风险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三、上述基金修订后的基金合同自2026年7月27日起生效。
四、其他事项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3333
网址：www.yhfund.com.cn
（二）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
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
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
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
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6月27日
附：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原因及合理性说明
附：
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原因及合理性说明
本次调整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和《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

基准操作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基于基金产品投资风格，基金合同关于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
策略、投资比例限制等的约定，预期投资的主要资产类别、国别或地区、市场板块、货币类型等，参考
基金的历史持仓，综合考虑业绩比较基准的代表性、客观性和持续性，以及基准要素的市场代表性及
其是否纳入行业业绩比较基准要素库，对以下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要素和/或业绩比较基准的要素权
重等进行调整。此外，本次调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基准要素名称进行规范表述。

1、银华优势企业证券投资基金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要素、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

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的股票资产采用全市场选股策略，通过定

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公司基本面进行持续跟踪分析，挖掘出中国加入WTO后国内具
有绝对或相对竞争优势的行业以及所有行业中具有竞争优势的上市公司。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
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度，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指数市值覆盖、行业与
个股分布等，将股票资产部分所对应的基准指数从标普中国A股300指数调整为沪深300指数。

此外，考虑到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需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5%的现金，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
的其他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绩比较基准中的现金类资产部分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
10%调低至5%，并将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20%提高至25%，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
中各大资产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金过往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调整后的新业绩比较基准中，沪深300指数由沪深市场中规模大、流动性好的最具代表性的300
只证券组成，以反映沪深市场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调整后的沪深300指数与基金实际持股风格
更为匹配，从而能够更好反映本基金的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适合作为本基金股票部分资产的业绩
比较基准要素。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2、银华和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要素、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

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的股票资产采用全市场选股策略，采取积

极、主动的资产配置策略，注重风险与收益的平衡，重点投资受益于“构建和谐社会”政策相关行业的
股票和具有较高投资价值的固定收益类资产，力求实现基金财产的长期增值。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
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度，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指数市值覆盖、行业
与个股分布等，将股票资产部分所对应的基准指数从沪深300指数调整为中证800指数。根据过往
债券配置情况，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度，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
性、认可度，以及基准指数券种、信用等级分布特征等，将债券资产部分所对应的基准指数从中国债
券总指数调整为中债-综合财富（总值）指数。

此外，考虑到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需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5%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
内的政府债券，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绩比较基准中的股票部
分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 55%提高至 75%，并将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 45%调低至
20%，同时增加5%的现金类资产部分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各大资产
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金过往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调整后的新业绩比较基准中，中证 800指数由沪深市场市值较大、流动性较好的 800只股票构
成，反映沪深市场大中盘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调整后的中证800指数与基金实际持股风格更为
匹配，从而能够更好反映本基金的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适合作为本基金股票部分资产的业绩比较
基准要素。中债-综合财富（总值）指数由在境内公开发行且上市流通的国债、政策性银行债券、商业
银行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企业债、公司债等成份券组成，反映境内人民币债券市场整体表
现，调整后中债-综合财富（总值）指数涵盖的券种更为广泛，与基金实际投资范围更为匹配，能够更
好反映本基金的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适合作为本基金债券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要素。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3、银华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要素、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

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的过往投资运作情况、长期产品定位和投资策略，考虑到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需保

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5%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
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绩比较基准中的股票部分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 70%提高至
90%，并将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30%调低至5%，同时增加5%的现金类资产部分所对应
的基准要素权重，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各大资产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金过往实际
投资运作等相匹配。调整后的新业绩比较基准中活期存款基准利率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市场影响
力，适合作为本基金现金类资产的业绩比较基准要素。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4、银华瑞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要素、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

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的股票资产采用全市场选股策略，在投资

过程中充分体现“业绩持续增长、分享投资收益”的核心理念，积极优选具备利润创造能力并且估值
水平具备竞争力的优势上市公司，从而优化风险收益配比，力求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综
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度，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指
数市值覆盖、行业与个股分布等，将股票资产中的A股股票部分所对应的基准指数从沪深300指数调
整为中证800指数。根据过往债券配置情况，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度，同
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基准指数券种、信用等级分布特征等，将债券资产部分
所对应的基准指数从中证全债指数调整为中债-综合财富（总值）指数。

此外，考虑到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需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5%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
内的政府债券，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绩比较基准中的A股股
票部分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25%提高至65%，并将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50%调低
至5%，同时增加5%的现金类资产部分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各大资
产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金过往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调整后的新业绩比较基准中，中证 800指数由沪深市场市值较大、流动性较好的 800只股票构
成，反映沪深市场大中盘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调整后的中证800指数与基金实际持股风格更为
匹配，从而能够更好反映本基金的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适合作为本基金A 股股票部分资产的业绩
比较基准要素。中债-综合财富（总值）指数由在境内公开发行且上市流通的国债、政策性银行债券、
商业银行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企业债、公司债等成份券组成，反映境内人民币债券市场整体
表现，调整后中债-综合财富（总值）指数涵盖的券种更为广泛，与基金实际投资范围更为匹配，能够
更好反映本基金的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适合作为本基金债券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要素。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5、银华瑞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要素、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

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的股票资产采用全市场选股策略，通过定

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公司基本面进行持续跟踪分析，挖掘A股与港股通范围内的优质
公司，从而在严格控制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综合考虑基准指数
与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度，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指数市值覆盖、行
业与个股分布等，将股票资产中的A股股票部分所对应的基准指数从沪深 300指数调整为中证 800
指数。根据过往债券配置情况，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度，同时兼顾考虑
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基准指数券种、信用等级分布特征等，将债券资产部分所对应的基
准指数从上证国债指数调整为中债-综合财富（总值）指数。

此外，考虑到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需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5%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

内的政府债券，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绩比较基准中的A股股
票部分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 60%提高至 65%，港股通标的股票部分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
20%提高至25%，并将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20%调低至5%，同时增加5%的现金类资产
部分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各大资产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
金过往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调整后的新业绩比较基准中，中证 800指数由沪深市场市值较大、流动性较好的 800只股票构
成，反映沪深市场大中盘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调整后的中证800指数与基金实际持股风格更为
匹配，从而能够更好反映本基金的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适合作为本基金A 股股票部分资产的业绩
比较基准要素。中债-综合财富（总值）指数由在境内公开发行且上市流通的国债、政策性银行债券、
商业银行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企业债、公司债等成份券组成，反映境内人民币债券市场整体
表现，调整后中债-综合财富（总值）指数涵盖的券种更为广泛，与基金实际投资范围更为匹配，能够
更好反映本基金的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适合作为本基金债券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要素。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6、银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要素、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

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的债券资产采用全市场策略，主要通过类

属配置与券种选择进行投资管理。根据过往债券配置情况，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和投资风
格的匹配度，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基准指数券种、久期、信用等级分布特征
等，将债券资产部分所对应的基准指数从中国债券总指数调整为中证全债指数。

此外，考虑到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需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5%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
内的政府债券，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绩比较基准中的股票部
分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 60%提高至 75%，并将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 40%调低至
20%，同时增加5%的现金类资产部分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各大资产
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金过往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调整后的新业绩比较基准中，中证全债指数选取在沪深交易所或银行间市场上市的BBB及以
上、且剩余期限1年及以上的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等债券作为成份券，反映全市场相应期限债券的整
体表现，与基金实际债券配置结构和久期更为匹配，能够更好反映本基金的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适
合作为本基金债券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要素。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7、银华卓信成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要素、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

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的股票资产通过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

结合的方法，根据“成长性优先，成长和估值相匹配”标准，积极投资于A股中成长性和估值匹配的优
秀公司，从而追求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
度，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指数市值覆盖、风格特征、行业与个股分布等，将
股票资产中的A股股票部分所对应的基准指数从沪深300指数调整为沪深300成长指数。

此外，考虑到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需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5%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
内的政府债券，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绩比较基准中的A股股
票部分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 50%提高至 70%，港股通标的股票部分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
30%调低至15%，并将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20%调低至10%，同时增加5%的现金类资
产部分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各大资产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
基金过往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调整后的新业绩比较基准中，沪深300成长指数从沪深300指数样本中，选取成长因子得分最高
的100只证券作为指数样本，反映沪深300指数样本中具有成长特征的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调
整后的沪深300成长指数与基金过往实际投资运作更为匹配，从而能够更好反映本基金的产品定位
和投资风格，适合作为本基金A 股股票部分资产的业绩比较基准要素。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8、银华动力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要素、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

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的股票资产通过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

结合的方法，精选具备持续盈利增长潜力、较高成长动力，有望在自身所处行业中保持领先地位、具
备技术创新能力、铸造行业升级动力的优质企业。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
度，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指数市值覆盖、风格特征、行业与个股分布等，将
股票资产中的A股股票部分所对应的基准指数从沪深300指数调整为沪深300成长指数。

此外，考虑到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需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5%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
内的政府债券，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绩比较基准中的A股股
票部分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 50%提高至 80%，港股通标的股票部分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
30%调低至5%，并将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20%调低至10%，同时增加5%的现金类资产
部分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各大资产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
金过往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调整后的新业绩比较基准中，沪深300成长指数从沪深300指数样本中，选取成长因子得分最高
的100只证券作为指数样本，反映沪深300指数样本中具有成长特征的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调
整后的沪深300成长指数与基金过往实际投资运作更为匹配，从而能够更好反映本基金的产品定位
和投资风格，适合作为本基金A 股股票部分资产的业绩比较基准要素。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9、银华万物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要素、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

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过往实际运作情况，考虑到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需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5%的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
业绩比较基准中的股票部分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50%提高至70%，并将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
要素权重从50%调低至25%，同时增加5%的现金类资产部分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而使得新业
绩比较基准中各大资产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金过往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10、银华稳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要素、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

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由于原业绩比较基准为利率基准，综合考虑基准要素与本基金的产品定位的匹配性，本基金对

该基准进行变更。基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通过大类资产配置、品类轮
动、个券与个股优选等方式开展投资管理，兼顾固定收益资产的稳健收益与权益资产的增值收益。
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的匹配度，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等，本基金选取

“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作为债券资产部分的基准要素，该指数由在境内公开发行且上市流通
的国债、政策性银行债券、商业银行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企业债、公司债等成份券组成，反映
境内人民币债券市场整体表现，契合本基金债券资产的投资布局方向，适合作为本基金债券部分的
业绩比较基准要素。本基金投资范围中涉及的主要资产类别包含权益类资产，具备权益资产配置的
投资运作特征。调整后的新业绩比较基准要素“中证800指数”由沪深市场市值较大、流动性较好的
800只股票构成，反映沪深市场大中盘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调整后的中证800指数与基金实际
持股风格更为匹配，从而能够更好反映本基金的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适合作为本基金股票部分资
产的业绩比较基准要素。

此外，基于本基金历史持仓结构，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限制以及本基金预期的股债资
产配置比例中枢，本基金将债券资产、权益资产部分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分别设置为80%和20%，
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各大资产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金投资策略和基金过往实际
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11、银华远兴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要素、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

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过往实际运作情况，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本基金

调整业绩比较基准的要素权重，将债券资产的要素权重从90%上调到95%，同时删除港股通标的股
票资产对应的基准要素。调整后的新要素权重更符合基金所投资主要资产类别的过往实际投资运
作情况等。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12、银华月月享3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要素、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

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过往实际运作情况，考虑到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需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5%的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本
基金调整业绩比较基准的要素权重，将债券资产的要素权重从80%上调到95%，能够更客观、准确地
表征产品的实际投资情况。根据基金合同对流动性受限资产的投资限制和现金类资产的投资比例
要求，本基金将业绩比较基准中的一年期人民币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税后）调整为活期存款基准利率
并相应调整基准权重为5%。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能够更真实、准确地表征本基金过往的实际投
资运作情况。

本次调整对产品的投资运作及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13、银华季季盈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要素、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

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过往实际运作情况，考虑到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需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5%的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本
基金调整业绩比较基准的要素权重，将债券资产的要素权重从80%上调到95%，能够更客观、准确地
表征产品的实际投资情况。根据基金合同对流动性受限资产的投资限制和现金类资产的投资比例
要求，本基金将业绩比较基准中的一年期人民币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税后）调整为活期存款基准利率
并相应调整基准权重为5%。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能够更真实、准确地表征本基金过往的实际投
资运作情况。

本次调整对产品的投资运作及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14、银华月月鑫3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要素、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

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的债券资产根据对宏观经济形势、市场利

率走势、收益率曲线形态和信用利差状况等因素的综合分析，主要通过类属配置与券种选择进行投
资管理，组合主要关注中短期债券，结合预期市场利率水平变动趋势，灵活把握其他品种的投资机
会。根据过往债券配置情况，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度，同时兼顾考虑基
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基准指数券种、久期、信用等级分布特征等，将债券资产部分所对应的
基准指数从中债综合指数（全价）调整为中债-新综合全价（1-3年）指数。

此外，根据基金合同对流动性受限资产的投资限制和现金类资产的投资比例要求，本基金将业
绩比较基准中的一年期人民币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税后)调整为活期存款基准利率并相应调整基准权
重。

本次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将债券资产对应的要素权重由80%调升至95%，同时将现金类资产对应
的要素权重由20%调降至5%。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能够更真实、准确地表征本基金过往的实际
投资运作情况。

本次调整对产品的投资运作及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15、银华季季鑫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要素、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

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的债券资产根据对宏观经济形势、市场利

率走势、收益率曲线形态和信用利差状况等因素的综合分析，主要通过类属配置与券种选择进行投
资管理，组合主要关注中短期债券，结合预期市场利率水平变动趋势，灵活把握其他品种的投资机
会。根据过往债券配置情况，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度，同时兼顾考虑基

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基准指数券种、久期、信用等级分布特征等，将债券资产部分所对应的

基准指数从中债综合指数（全价）调整为中债-新综合全价（1-3年）指数。

此外，根据基金合同对流动性受限资产的投资限制和现金类资产的投资比例要求，本基金将业

绩比较基准中的一年期人民币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税后)调整为活期存款基准利率并相应调整基准权

重。

本次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将债券资产对应的要素权重由80%调升至95%，同时将现金类资产对应

的要素权重由20%调降至5%。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能够更真实、准确地表征本基金过往的实际

投资运作情况。

本次调整对产品的投资运作及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16、银华华智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要素、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

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在长期战略目标资产配置框架下，利用基

本面分析方法分析各资产类别和投资标的，在各资产类别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基金构建阶段性风险

合适的组合，力求实现基金资产的稳定增值。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投资策略的匹配度，同

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等，本基金将权益类资产部分的基准要素增加表征境外权益

资产的标普500指数（S＆P 500 Index）作为基准要素。
此外，考虑到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需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5%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

内的政府债券，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业绩比较基准中的权益资产
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不变，其中A股股票部分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30%调低至15%，增加表征
境外权益资产部分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15%；并将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70%调低至
65%，同时增加5%的现金类资产部分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各大资产
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金过往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调整后的新业绩比较基准中，标普500指数(S＆P 500 Index)包括美国股市所有行业板块的500家
领先上市公司，以反映美国市场大盘股的整体表现，调整后的标普500指数(S＆P 500 Index)与基金过
往实际投资运作更为匹配，从而能够更好反映本基金的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适合作为本基金境外
股票部分资产的业绩比较基准要素。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证券代码：688683 证券简称：莱尔科技 公告编号：2026-048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

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特耐

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耐尔”）持有公司股份 72,24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84%，均为无

限售流通股。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3月 14日披露了《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26-019）。特耐尔因自身资金需求，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

月内（即2026年4月7日至2026年7月6日），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合计不超过4,832,934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0%）。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
610,978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3,221,956股（即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2.00%）。

2026年6月26日，公司收到特耐尔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截至2026年6月26日，

特耐尔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 4,822,800股，占公司总股本

2.99%，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1,602,800股，占公司总股本0.99%；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3,
2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0%。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2026年 6月18日-2026年6月 26日，特耐尔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602,8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由42.84%减少至41.85%，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R

42.84%
41.85%

是□ 否R

是□ 否R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广东特耐尔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72,241,000股

44.84%
IPO前取得：72,241,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控股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广东特耐尔投资有限公司

2026年3月14日

4,822,800股

2026年4月7日～2026年6月26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大宗交易减持，3,220,000股

集中竞价减持，1,602,800股

26.00～42.55元/股
165,054,671元

已完成

2.99%
不超过：3.00%
67,418,200股

41.85%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R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广东特耐尔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R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 91440606MA4UKXD38G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特耐尔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2026年6月18日-
2026年 6月 26日，特耐尔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602,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42.84%减少至41.85%，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现就相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广东特耐尔投资有

限公司

变 动 前 股 数（万

股）

6,902.1000

变 动 前 比 例

（%）

42.84

变动后股数（万

股）

6,741.8200

变动后比例

（%）

41.85%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R

大宗交易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6/06/18- 2026/
06/26

（三）其他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为控股股东履行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1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6-
019），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

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特耐尔的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301069 证券简称：凯盛新材 公告编号：2026-030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时间届满
暨减持结果的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淄博凯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6-016）。公司持股5%
以上的股东淄博凯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凯盛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28,571,2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6.30%），计划自减持预披露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6年3
月26日至2026年6月25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1,291,1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2.49%）。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

数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

总数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凯盛投资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结果的告知函》，截至2026
年6月25日，凯盛投资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已届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

持公司股份数量9,387,200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凯盛投资

合计

减持时间

2026/5/7-2026/6/12
2026/6/15
2026/6/24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

减持数量（股）

4,531,700
1,380,889
3,474,611
9,387,200

减持均价

（元/股）

22.77
20.99
21.01

减持比例

1.00%
0.30%
0.77%
2.07%

注：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2、本次减持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股 东 名

称

凯 盛 投

资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变动前

持股数（股）

28,571,200
28,571,200

0

持股比例

6.30%
6.30%

0

变动后

持股数（股）

19,184,000
19,184,000

0

持股比例

4.23%
4.23%
0.00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凯盛投资减持期间严格遵守了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所

作出的相关股份减持承诺，且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